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涉及内控缺陷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消除的专项意见 

 

我们作为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等法律法规，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基于独立判断

的立场，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的《2020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中涉及的否定意见的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现就内控审计报告中否定意见所涉事

项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消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2020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 

1. 公司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未能在报告期内收回。 

2. 公司存在未履行审议或披露程序的关联担保，未能在报告期内采取有效

的方式化解或降低担保可能存在的风险。 

3. 公司存在债权、股权投资损失和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未能在报告期内采

取有效控制手段防范可能存在的风险。 

二、关于内控否定意见涉及事项消除的说明 

（一）关于公司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根据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二十家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公司存在的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由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其支配的股东通过向公司让渡股票

予以解决。 

202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完成股票转增，其中需分配给原控股股东及其支

配的股东的股份已直接登记至公司管理人账户，完成股票让渡。 

（二）关于公司存在未履行审议或披露程序的关联担保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情况的公告》中涉

及未披露担保约 146.77 亿元，公司已通过各种途径减少需承担的相应担保责任。



其中，约 109.51 亿元已由法院裁定确认，公司需实际承担的责任仅为 54.68 亿元；

剩余 37.26 亿元因涉及诉讼等原因尚未经法院裁定确认责任金额的担保债权，公

司已预留足够偿债资源，相关债权在依法确认后将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以预

留偿债资源进行清偿。 

就未披露担保对公司造成的损失，通过差异化转增安排予以解决；另有三笔

债权人申报的担保债权，公司从审慎角度也纳入差异化转增安排予以解决。 

（三）公司存在债权、股权投资损失和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1. 公司根据相关主体的重整计划，已向关联方申报债权并获海南高院裁定，

与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往来将根据相关重整计划进行清偿。 

2. 相关主体的重整计划对部分关联股权投资做了权益调整，各方根据相关

主体的重整计划执行，公司与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关联股权投资风险消除。 

3. 公司在重整期间结合内外环境变化积极调整经营发展战略和计划，根据

自身情况适应外界的环境变化以降低经营风险，对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资产，

参照市场公开交易价格计量，没有市场公开交易价格的均以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报

告为依据，确保相关资产计量公允。 

同时，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

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众环审字

(2022)1710069 号)。 

我们认为上述违规事项已整改完毕，涉及 2020 年度的内控缺陷的其他风险

警示情形已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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